
附件1

2025年广西财经学院第三届学生运动会

乒乓球团体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西财经学院

二、承办单位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协办单位

广西财经学院学生乒乓球协会

四、竞赛日期

2025年 4月 15日——4月22日

五、竞赛地点

明秀校区、相思湖校区乒乓球室

六、参赛部门



中国—东盟统计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数学与数

量经济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育经济与管

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金融与保险

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法学院、MPAcc教育中心。

七、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八、运动员资格

适合参与所报竞赛项目、身体健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的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九、参加办法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生。由各教学院选派男、女两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其中男、女

队均为3－5人。

十、竞赛办法



1. 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赛区小组单循环赛，小

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淘汰制，最

终决出一至八名。

2. 第一阶段分赛区小组循环赛。

（1）设明秀（分A、B两个小组）和相思湖（分C、D两个小

组）两个分赛区，进行小组单循环赛，不设置种子队，由比赛

组委会按赛区抽签分组。

（2）明秀分赛区：中国—东盟统计学院、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学院、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MPAcc教育中心。

（3）相思湖分赛区：经济与贸易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法学院。

3. 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

各小组前两名进行交叉淘汰赛（上半区：A1&D2、C1&B2；

下半区：B1&C2、D1&A2）。



4. 团体赛采用单打五盘三胜制，第一阶段必须打满五盘，

第二阶段先胜三盘即结束比赛。

5. 团体赛每盘单打为五局三胜制，每局11分制。每场团

体由三名运动员上场（其中第三单打只出场一次）。

6. 比赛前 20分钟进行主客队抽签填表。出场顺序表上

交后，马上开始比赛。团体赛出场顺序：（主队出场队员是a、

b、c，客队是x、y、z）

(1)a— x (2)b— y (3)c— z (4)a— y (5)b— x

7. 比赛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

则》。

8. 比赛使用红双喜D40+三星无缝球。

9. 参赛者需自备球拍，球拍必须符合中国乒乓球协会审

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要求。

10. 所有参赛人员须在比赛前二十分钟到达比赛场地，

并到比赛台号裁判员处签到、填出场顺序表。比赛时间开始

15分钟后未到的，按弃权处理。



11. 小组循环赛名次排列：（1）胜一场得 2分，负一场得

1分，未出场比赛或未完成比赛场次得 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

前；（2）若两队积分相同，则两队间比赛胜者名次列前；（3）若

3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他们之间的胜负率决定名次，名次前列

者胜；（4）仍相等，以局分胜负率决定名次；（5）如仍相等，则

以抽签决定名次。

十一、奖励办法

1. 男、女团体前八名颁发奖状。

2. 男、女团体奖励前三名；第一名600元、第二名500元、

第三名400元。

十二、裁判员选派

裁判长、裁判员分别由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校乒协选

派。

十三、报名方式与要求

1. 报名方式：参赛队伍于 2025 年 4月 11日前扫报名二



维码进入报名通道填报，具体要求详见《竞赛规程》。

2. 报名成功后，请各参赛队指派一名负责人进入“比赛

通知QQ群：620085278”，随时查看比赛秩序册和相关事项。

3. 报名表必须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报名表

和自愿参赛责任书于赛前交到明秀校区4号办公楼 408（体育

经济与管理学院办公室）；电子版报名表发指定邮箱：

511314124@qq.com。

4. 联系电话：0771-3850264；联系人：关涛、贾建峰。

     

（报名通道）            

十四、其他

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5年 4月 3日


